
應用學習課程的
施行及支援措施

1



課程施行

重要日程

撥款安排

課程相關活動

參考資源、宣傳及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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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課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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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 每個應用學習課程（應用學習中文除外）的課時為

180小時，在一般情況下，課程的修讀期橫跨高中兩
個學年，可於中四開課 （中五完成）或於中五開課
（中六完成）；每個應用學習中文課程的課時則為
270小時，修讀期橫跨中四至中六。

• 2026-28年度應用學習課程為2028年文憑試科目。

• 2026-28年度應用學習科目的成績會於2028年文憑試
放榜時公布。考生必須於考試年度經學校報考應用
學習科目。 教育局通函

第48/20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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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模式
模式一
• 課堂主要安排在星期六於課程提供機構的場地進行，並由該

機構認可的導師教授。

模式二
• 由學校「包班」，課堂可安排於平日或星期六進行，並由該
機構認可的導師教授。視乎個別課程設施及器材需要，課堂
可安排於開辦課程的學校及/或課程提供機構場地進行。

• 學校須先與課程提供機構達成初步協議，訂定施行細節，包
括編訂上課時間表、上課地點、教學設施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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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開辦課程

• 學校可開辦應用學習課程作為選修科目，並於：

o 2025/26學年在中四開辦有關課程，讓學生修讀
並於中五完成課程 (即2024/25學年中三報讀，
2025/26學年中四開課)；

o 2026/27學年在中五開辦有關課程，讓學生修讀
並於中六完成課程 (即2025/26學年中四報讀，
2026/27學年中五開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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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照顧學生的多元學習和發展需要，學校應慎重考慮個別課程
以模式二開辦的班數。

• 學校可考慮與其他學校協作，在課程提供機構支持下，共同開
辦應用學習課程供學生跨校選修

• 例如：同區學校互相協作，提供一個或多個應用學習課程，並
擬訂上課地點及時間等實施細節，為學生提供更多課程選擇。

• 學校如開辦由明愛社區書院、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或香港科技專
上書院提供的課程，須在開課前完成增設校舍的申請程序。

學校開辦課程(續) (模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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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層面的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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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更配合校情、學校特色或整體課程規劃
開辦相關應用學習課程

 更能配合學校時間表
 減省學生往返交通的時間
 與課程提供機構溝通更方便
 方便觀察學生上課情況、
跟進學生學習進度和出席率

 學生有較好的知識基礎
 學生會比較清楚自己的興趣或
能力

 可提供更多應用學習課程讓學生選
擇，更能照顧學習多樣性，讓學生
能體驗寬廣而均衡的學習經歷

 校內修讀應用學習的學生數目不足
以模式二開設課程

 不影響學校時間表

 學校配合學生學習需要提早開
辦應用學習課程

 學生在中四開課並在中五完成，
可騰出時間預備文憑試

模式二
(包班)

模式一

中五開始中四開始

學校應恆常跟進學生出席率和
學習進度、收集學生對課程的
意見、與課程提供機構保持溝
通等，以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



學校提名學生報讀及支援
• 學生須透過就讀學校申請報讀最多兩個應用學習課程；非

華語學生則可選擇多修讀一個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
適用）課程。

• 學校應安排合適的活動加深學生及家長對應用學習課程的
了解，並為學生提供選科輔導，讓學生按興趣、能力和志
向選讀合適的應用學習課程，不應只考慮學生的學業成績。

• 學校應定期與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作檢討，並跟進學
生的出席情況及學習進度，從而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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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提名學生報讀及支援(續)
• 收集學生的個人資料:學校在收集學生的個人資料前，必須

徵得學生的同意，並向所有報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派發
「 學 生 同 意 書 」 ， 表 格 可 於 教 育 局 網 頁
（www.edb.gov.hk/apl/tc/forms-download）下載，然後將學生
填妥的表格收集存檔。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學校必
須確保只有獲授權人士，方可處理學生的個人資料。

• 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援:學校可向課程提供機構遞交
補 充 資 料 （ 表 格 可 於 教 育 局 網 頁
（www.edb.gov.hk/apl/tc/forms-download）下載），並就學生
的特殊教育需要與課程提供機構保持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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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模式一

確認取錄
• 學生甄選結果（模式一）會透過高效資訊傳遞系統

- 學校通訊模組及應用學習系統傳送予學校，學校
須安排負責教師／職員列印「甄選結果及入讀確
定」報告以通知個別學生。

• 學校須於限期前確定學生是否接納取錄，並透過應
用學習系統提交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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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二
初步協議
• 學校須先與課程提供機構達成初步協議，訂定施行

細節，包括編訂上課時間表、上課地點、教學設施
等安排。

• 學校與課程提供機構訂定以模式二開辦應用學習課
程施行細節時，課程提供機構須確保該課程每班學
生人數不得超出獲批的人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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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重要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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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課程
（於2025/26學年中四級開辦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課程（非華語學生適用）
（於2025/26學年中四級開辦課程）

• 應用學習課程
（於2026/27學年中五級開辦課程）

教育局通函
第48/2025號

[附錄九至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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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一

模式二

初中應用學習導引課程
2025年5月3日及5月10日

2025年
5月21日至7月14日

• 學校與課程提供機構甄選學生，並
確定施行細節及課程費用減免安排

2025年
7月14日或之前

• 學校遞交班別資料及學生資料

2025年
6月7日及14日

• 課程提供機構甄選學生

2025年
6月30日起

• 教育局公布甄選結果

2025年
7月14日或之前

• 學校確定修讀學生資料

學校報名
(透過應用學習系統)

2025年
4月22日至
5月21日

教育局於2025年
8月底透過

學校通訊模組通知
學校開課安排

2025年
9月/10月
開課

應用學習課程（於2025/26學年中四級開辦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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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1月15日

• 課程提供機構作會面安排

2025年
12月1日起

• 教育局公布會面結果

2025年
12月8日
或之前

• 學校確定修讀學生資料

應用學習中文課程（非華語學生適用）（於2025/26學年中四級開辦課程）

模式一

模式二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
導引課程

2025年10月

2025年
11月4日至 12月8日

• 學校與課程提供安排入讀事宜，並
確定施行細節及課程費用減免安排

2025年
12月8日或之前

• 學校遞交班別資料及學生資料

學校報名
(透過應用學習系統)

2025年
10月8日至
11月4日

教育局於2025年12月至
2026年1月透過
學校通訊模組

通知學校開課安排

2026年1月
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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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一

模式二

應用學習導引課程
2026年3月

應用學習課程（於2026/27學年中五級開辦課程）

2026年
4月10日至 6月9日

• 學校與課程提供機構甄選學生，並
確定施行細節及課程費用減免安排

2026年
6月9日或之前

• 學校遞交班別資料及學生資料

2026 年
5月2日及 9日

• 課程提供機構甄選學生

2026年
5月28日起

• 教育局公布甄選結果

2026 年
6月9日或之前

• 學校確定修讀學生資料

學校報名
(透過應用學習系統)

教育局於2025年8月底
透過學校通訊模組通知
學校開課安排

2026 年
2月23日至

4月10日

2026年
9月/10月
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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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撥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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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通函
第48/2025號
[附錄六]

多元學習津貼-
應用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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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 所有在資助中學、官立中學、按位津貼學校、直接資助計劃中學及設有高中班

級的特殊學校修讀由課程發展議會編訂並由教育局公布之高中課程的學生如修
讀應用學習課程，可獲得多元學習津貼—應用學習課程的資助。

• 每名合資格學生於整個高中階段可獲資助修讀最多兩個應用學習課程（不包括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在內）。有關學校不可向學生收取課程費用。

• 2026-28年度的應用學習課程多元學習津貼，只可用於資助修讀2026-28年度應
用學習課程的學生，並不可與其他年度應用學習課程的多元學習津貼混合使用。

• 此津貼不可用作開辦在「多元學習津貼－其他語言」及「多元學習津貼－其他
課程」資助範圍內的課程、購買資產、經常性開支、維修保養等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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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透過「高效資訊傳遞系統 - 學校通訊模組」及應用學習系統，

通知學校暫定撥款額。

9月
學校須核對暫定撥款通知所列的學生報讀資料及撥款金額，同時核實應用
學習系統中「入讀學生摘要」的學生資料（包括：學生編號、姓名、班別、

修讀課程等）。如有修訂，請填妥提出修訂回條，並按時交回本局。

10月
學校核實應用學習系統中「入讀學生摘要」的學生資料（包括：學生編號、
姓名、班別、修讀課程等）。學校須按時透過「應用學習系統」提交「學

生人數確認」，方可於11月獲發該學年的多元學習津貼。

11月 根據實際學生人數發放撥款

12月 學校向課程提供機構繳付課程費用

發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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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通函
第48/2025號
[附錄七]

應用學習中文
（非華語學生適用）
的學生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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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 教育局為資助中學、官立中學、按位津貼學校、直接資助計劃中學
及設有高中班級的特殊學校開辦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
（下稱應用學習中文）提供學生津貼，每名合資格的非華語學生可
獲全數資助修讀一個應用學習中文課程。有關學校不可向學生收取
課程費用。

• 2026-28年度的學生津貼只可用於資助修讀2026-28年度應用學習中
文課程的學生支付課程提供機構所收取的應用學習中文課程費用。

• 此津貼不可用作開辦其他應用學習課程、購買資產、經常性開支、
維修保養等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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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1月

透過「高效資訊傳遞系統 - 學校通訊模組」及應用學習系統，通知學校
暫定撥款額。

註：官立中學會分別於1月和2月獲發第一期學生津貼的暫定撥款和經調整的撥款(如適用)以配合
相關的會計安排。

1月/ 2月
學校須核對暫定撥款通知所列的學生報讀資料及撥款金額，同時核實應用
學習系統中「入讀學生摘要」的學生資料（包括：學生編號、姓名、班別、
修讀課程等）。如有修訂，請填妥提出修訂回條，並按時交回本局。

2月
學校核實應用學習系統中「入讀學生摘要」的學生資料（包括：學生編號、
姓名、班別、修讀課程等）。學校須按時透過「應用學習系統」提交「學

生人數確認」，方可於3月獲發該學年的學生津貼。

3月 根據實際學生人數發放撥款

3月 學校向課程提供機構繳付課程費用

發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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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期)

8月
透過「高效資訊傳遞系統 - 學校通訊模組」及應用學習系統，通知學校暫

定撥款額。

9月
學校須核對暫定撥款通知所列的學生報讀資料及撥款金額，同時核實應用
學習系統中「入讀學生摘要」的學生資料（包括：學生編號、姓名、班別、

修讀課程等）。如有修訂，請填妥提出修訂回條，並按時交回本局。

10月
學校核實應用學習系統中「入讀學生摘要」的學生資料（包括：學生編號、
姓名、班別、修讀課程等）。學校須按時透過「應用學習系統」提交「學

生人數確認」，方可於11月獲發該學年的學生津貼。

11月 根據實際學生人數發放撥款

12月 學校向課程提供機構繳付課程費用

發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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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1. 核對津貼報告

樣本

26

核對項目：
 聯絡人
 暫定撥款額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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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項目：

學生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班別
模式
科目代碼
課程
課程提供機構
課程費用
是否合資格計算

津貼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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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項目：

合資格計算津
貼的總人次

本期津貼總額



在回條剔選
「提出修訂一欄」

如有修訂

本組會在收到回條後的
下一個工作天開放「應
用學習系統」的權限以
供學校修訂有關資料

樣本

2.填寫提出修訂回條 (如適用)

例子：

• 如有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離校，學校須透過「應用學習系統」遞交資料或填寫學生離校報告表至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應用學習組辦理，並將表格正本存檔及將副本交予離校學生，以確保「應用學習系
統」的學生資料已更新及正確。

• 如有學生尚未完成報名程序(如：離校生未完成到校程序、插班生後補申請)，請在提出修訂回條上剔
選「提出修訂一欄」，並於限期前完成修訂。

29

如沒有修訂

不用填寫回條



3.按時透過「應用學習系統」提交「學生人數確認」

30

樣本 核實應用學習系統中「入讀學
生摘要」的學生資料（包括：
學生編號、姓名、班別、修讀
課程等）

學校須按時透過「應用學習系統」提
交「學生人數確認」，方可於11月獲
發該學年的多元學習津貼（第一期）
及／或學生津貼（第二、三期）或3月
獲發該學年第一期的學生津貼

註：官立中學會分別於1月和2月獲發第一
期學生津貼的暫定撥款和經調整的撥款(如
適用)以配合相關的會計安排。



應用學習

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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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導引課程

初中應用學習
導引課程

（於2025/26學年
中四級開辦課程）

應用學習中文
（非華語學生適用）

導引課程

應用學習導引課程
（於2025/26學年
中五開辦課程）

舉辦日期
2025年5月3日及

5月10日
2025年10月 2026年3月

對象 中二、中三級學生 中四級非華語學生 中四級學生

形式 網上模式 + 實體活動 （待定） （待定）

報名方法 學校透過「應用學習系統」為學生報名

截止報名
日期

2025年4月 2025年10月 202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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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深學生對應用學習課程的認識
• 及早了解相關行業／專業



應用學習導引課程(注意事項)

• 學校須委派專責人員統籌應用學習導引課程事宜，包括安排
網上報名、通知及提示有關學生按時出席、監察學生出席情
況、與課程提供機構聯絡、適時提供支援等。

• 課程提供機構會以電郵通知學校的教師/學生確認報名事宜。

• 網上導引課程登入資料會於活動舉行前不少於兩天向已報名
學校的教師/學生發放。

• 學校可在活動前確認學生已收到相關活動資訊，提醒學生按
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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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課程的總課時為 60 小時，目的是在現有應用學習課程上為學生提供額外的
職場體驗學習機會

• 幫助學生為個人的職業發展作更好的準備及進一步探索日後就業的路向

• 對象為中五和中六學生

• 暫定於 2025年7月至 8月期間進行

• 教育局將全數資助延伸課程的費用（學生須達出席率要求）

• 參加延伸課程的學生，須填妥學生個人資料及家長／監護人同意書，並交回課
程提供機構辦理

• 課程提供機構會為參加活動的學生購買保險。如有需要，家長可自行購買額外
保險。

應用學習延伸課程–職場體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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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參考資源、
宣傳及支援措施

35



課程概覽

資料單張海報

參考資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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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網頁
www.edb.gov.hk/apl

發放最新公布
及資訊

有關應用學習
的常見問題

透過不同類型資訊
介紹應用學習課程

http://www.edb.gov.hk/apl


政府新聞宣傳片

畢業生故事系列

應用學習宣傳短片

應用學習導引課程短片

應用學習延伸課程 -
職場體驗計劃短片

應用學習網上展覽

37

參考資源(二)



應用學習組參展
「教育及職業博覽」

(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

宣傳及源(二)
教育及職業博覽

教育及職業博覽

宣傳活動─課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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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措施(一)
應用學習教師專業網絡
• 加強與學校聯繫，適時向學校提供應用學習的最新資訊、建議

及支援；
• 舉辦小組會議邀請應用學習的統籌教師參與；
• 鼓勵學校分享有關推行應用學習課程的良好事例與經驗，促進

專業交流；
• 超過120所學校提名教師參與
• 教師可透過「應用學習學生分享」表格，遞交學生成功故事

39

應用學習教師專業網絡小組會議
（主題：以模式二推行應用學習及家長宣傳）

於2024年11月28日舉行

應用學習教師專業網絡小組會議
（主題：優化成績匯報）

於2025年4月7日舉行



支援措施(二)

講座 工作坊 業界分享 參觀

應用學習專業發展課程



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5月8日 應用學習課程（2026-28年度；2028年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簡介會

CDI020250149

5月9日 應用學習：工程及生產相關行業的發展
（第二部分）

CDI020250147

5月29日 應用學習分享會 —
透過學校整體課程規劃發展學生的升學及就業
抱負

CDI02025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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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措施(三)



應用學習系統

最新發展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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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系統」現已啟用，以取代網上校管系統的「應用學習模組」，
處理應用學習課程的報名事宜。

• 相關簡介會已於2024年10月4日、2024年12月17日及2025年2月17日舉行。
簡報可於教育局網站瀏覽﹙路徑︰主頁 >課程發展及支援 >跨學科科目／
範疇 >應用學習 >參考及資源 >應用學習系統﹚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f-and-resources/apl-system/index.html


44

• 應用學習系統的「學校聲明」已更新，「學校管理員」須到「學校功能」完成「學校
聲明」，方可繼續操作與報名相關的功能。

學校聲明



45

在「學校聲明」
頁面最下方剔
選「同意」，
並按「儲存」。



46

學校在收集學生的個人
資料前，必須徵得學生
的同意，並向所有申請
報讀應用學習課程，包
括導引課程的學生派發
「學生同意書」，然後
將學生填妥的表格收集
存檔。

• 「學生同意書」已更新﹙適用於2026-28或以後年度﹚，學校可於報名頁面「查看」或
於本組網頁下載。路徑如下：主頁 >課程發展及支援 >跨學科科目／範疇 >應用學習 >表
格下載

學生同意書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forms-download/index.html


• 「應用學習系統」的即時報告功能已推出﹙包括出席報告及學生評估報告﹚，
教師可查閱並跟進學生出席及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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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報告功能



• 學校可以「個別學生」或
「批次導入」方式報名

• 以「個別學生」方式報名
適用於報名人數較少的情
況；如報名人數較多（十
名以上），可選擇以「批
次導入」方式報名

導引課程報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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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引課程報名 –批次導入

• 填寫「範本」工作表時，教師可透過以下方法收集所需資料：
• 複製「範本」或利用其他平台（如Google Sheets）讓學生自行輸入資料（姓名、班別、電

話及電郵等），然後將收集的資料複製至「範本」內

• 建立網上表單／問卷予學生填寫，然後將收集的資料複製至「範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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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系統」用戶手冊﹙會不時更新﹚已上載至教育局網站
﹙路徑︰主頁 >課程發展及支援 >跨學科科目／範疇 >應用學習 >參
考及資源 >應用學習系統﹚

50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f-and-resources/apl-system/index.html


網址: www.edb.gov.hk/apl

查詢: 3698 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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